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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婚要的是什麼「婚」？談婚
姻的治理
陳逸婷（苦勞網記者）

　　談同婚要的是什麼「婚」，其實就是想討論婚姻制度的本質，而我們可

以透過檢視社會「不要」什麼婚，來窺知何謂我們現在的「合法的婚姻」。

所謂不合法的婚姻，最明顯的就是發生在跨國配偶身上，當其婚姻被認定是

為了某種目的的結合（例如經濟或者取得公民身份），而不是真心實意地想

結婚者，會被認為是「假結婚」，因此，假結婚並不適用於台灣配偶。《國

籍法》去年的修法引起很大爭議，其中爭議最大的是新增的第十九條中對假

結婚的規範，該條文提到，只要被法院判決是假結婚者，無論拿到公民身分

多久，都可以被撤銷國籍。什麼狀況可能會被判決假結婚？我翻閱了幾個與

「假結婚」有關的判決書，多與配偶在台「賣淫」有關。對適用於國籍法的

外配而言，「賣淫以及其他原因可能導致假結婚，假結婚就會使其失去公民

身份」這樣的推論在新版《國際法》中，讓法院判決假結婚，剝奪公民身分

的適用無期限限制，所以外配只要曾經外出賣淫，就有可能在他一生中都要

擔心自己的公民身份因此被剝奪。擔心未來的某一個瞬間，他們在台灣付出

的努力與生活實踐，就化為泡影。

　　嚴禁外／陸配來台從事賣淫，反應的便是，透過真假婚姻與公民身分來

審核誰是「優良公民」的功能，這跟訂定外配陸配要符合「品行端正」才可

歸化拿台灣護照的思維相同，台灣政府為了招攬未來的「優良公民」，婚姻

的目的要單純，你不能為了來台賣淫、取得國籍而結婚，你要是「真的」想

結婚而結婚，你除了不能碰黃，也要禁毒（可以參考內政部給的品性端正標

準），否則你就不是優良公民，政府就可以忽略你的生活實踐，否定你的公

民身份。可是，到底有多少人的婚姻實踐是純淨無瑕的？或者，婚姻有可能

是「真的」嗎？例如，奉子成婚是真結婚嗎？小模嫁給董事長是真結婚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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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薪熟女嫁給小鮮肉是真結婚嗎？其實，假結婚凸顯的事實不過是，政府透

過婚姻和歸化制度雙管齊下「治理」跨國移動人口、並把賣淫當作檢驗婚姻

真假的重要根據，「賣淫」帶來的「假結婚」與「剝奪身份」，達成了一種

從管制個人行為來進行「國界管制」的結果。

婚姻與賣淫並不矛盾

　　不過，婚姻跟賣淫真的彼此矛盾嗎？比起一些被夫家因為婚姻糾紛惡意

陷害，或者只是證照問題就被指認為假結婚的「冤枉外配」，賣淫的外配就

應該失去其婚姻的合法性嗎？

　　印度法律學者Prabha Kotiswaran曾經這樣形容「妻子」與「妓女」之間
的關聯性：她們做的事情幾乎是一樣的，一位妻子對她的丈夫要做的所有家

務與性的勞動，跟一位拿了錢的小三，或者是收費的伴遊小姐對她們的男性

伴侶／顧客做的事情沒有兩樣。而根據他的研究，有許多在紅燈區裡賣淫的

工作者，不少人同時也有妻子的身份，她們因為變成妻子進入婚姻之後，可

能因為夫家待她不好、丈夫欠錢、丈夫賺錢能力不佳、丈夫家暴等等處境，

這些妻子為了養家或者脫離夫家，而進入性產業成為一位妓女。台灣針對陸

配賣淫者做的研究裡面，也顯示許多陸配進入性產業的原因多跟「經濟狀

況」有關，其中有因為原生家庭需要錢而嫁給台灣郎，來台之後才發現夫家

很窮，為了賺錢給原生家庭而進入性產業的。一位進入婚姻的妻子，因此，

與妓女之間具有一種連續的狀態。

　　而在性產業裡面，也有一種說法叫做「暈船」，就是說一位專業的工作

者不能「真心實意地」愛上客人，一旦愛上了客人，她原本為了賺錢提供

的「勞動」就會因為「愛」而變成「無酬勞動」，換句話說，當妓女愛上客

人的那一刻，她的性工作就失敗了，她的愛理想上應該是一種工作的表演，

而反過來講，當婚姻中的雙方，有人對另一人出現了經濟需要，它又還如何

還是一個純粹的婚姻？而我們很難否認的是，實際的婚姻大都存在有經濟考

量，例如買不買的起房子、養不養的起孩子⋯等等。透過以上這些賣淫與結

婚之間的彼此辯證，我想強調的是，用「賣淫」來否認婚姻的真實性，並沒

有邏輯的合理性，它只是國家用以規範並且治理「跨國移動人口」的一種手

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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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關於「假結婚」，另外還有一種說法，例如我之前採訪具高度「護家」

意識形態的檢察官劉承武，我問他那外籍配偶來台照顧老人算不算「假結

婚」，他回答意思是不算，但是「跨國賣淫」在他的定義裡就算假結婚。可

是，去台北萬華紅燈區轉一轉，可以看到那些在阿公店工作的外／陸配，雖

然她們有時會「賣淫」，可是大多時候她們都在「照顧老人」，差別只在於

他們不只是照顧家裡那一位老人，是在照顧很多老人，這不是一種重要的照

顧服務嗎？前面幾位與談人提到台灣的長照機構，因為沒有符合老人需求的

活動，像吳靜如說到「排排坐、玩球球」這種模式，對老人並無吸引力，也

因此老人不願意去。那麼，對照一下，全台各地的阿公店消費低廉，可以泡

茶唱歌、跳舞按摩，去消費的人多的是拿著自己的老人年金，即使行動不方

便還是天天報到的老年男性，這不就是一種日照中心嗎？長照如何可以結合

老人的需求，如果我們不把性工作視為一種污名化的產業，法律上也能合法

的話，阿公店就是長照機構，小姐就是照顧人員。如果政府不對性產業嚴加

控管，婚姻也不限制人類的性實踐，性產業也許很有潛力發展出這種互惠模

式：一方面提高女性就業率，增加照顧人力，然後分擔照顧工作；另一方面

鼓勵老人從家庭照顧轉變成「機構照顧」，改變家庭成員為了照顧老人，形

成的「長照貧窮化」現象。

愛最大，同性婚姻比較進步？

　　再者，如果我們今天不討論什麼是「假結婚」，也不從《國籍法》的修

改來討論婚姻在國家治理上的功能為何，那麼，婚姻就會變得沒有內涵，

很虛無，也就很容易被大眾媒體和消費市場用愛包裝的「結婚＝真愛」給引

導，以為婚姻等於「愛最大」。以外配的例子而言，外配透過婚姻取得身份

的過程充滿台灣政府對於特定落後國家的「歧視性政策」，例如只有被指定

的國家像中國大陸、越南等國的配偶要進行婚姻面談，也只有適用於《國籍

法》的外籍配偶會面臨終生可能被剝奪台灣身份的風險。當支持同婚者說，

爭取到同性婚姻以後，跨國伴侶就可以「團圓」了，我們想像的「婚姻」到

底是什麼？國家對跨國人口的治理，一樣會作用在同性跨國婚姻者身上。

　　再來我想討論婚姻的另一個功能，以台灣當代婚姻而言，婚姻的一個重

要角色就是組建家庭，然後把家務跟照顧工作在家庭這個單位中內包。試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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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個狀況，當兩個進入婚姻的人都有工作，小孩出生了要不要請保母，那保

母衍生的花費，家庭成員就要計算請保母划算，還是讓成員自己帶划算，然

後到了老大上幼兒園的年紀，如果又生了老二，此時同時出現接送的需求跟

顧小孩的需求，當一個人去接送老大的時候，誰在家裡顧老二？有不少婦女

就是在生了第二個孩子以後，發現即使有上一輩的協助，調動起來還是很吃

緊，考量人力跟經濟上的需要，就會決定辭職回家帶小孩。在一些既有的調

查裡面也顯示，家中有6歲以下幼兒的女性因為辭職回家帶小孩，而造成婦
女勞動參與率的下降，而這種高負擔的育兒壓力，更造成生育率下降，種種

原因，為整體勞動市場與社會福利都帶來了嚴重的衝擊。

　　顯然，家務分工不均以及育兒的經濟問題，已經導致了社會問題。不

過，有人可能會說，同性戀不會有育兒問題，因為同性戀生小孩的門檻較

高。這個質疑與現況矛盾，因為在同性婚姻的公聽會上聽到的都是：同性戀

也想養小孩、也為了「孩童的最大利益」、有很多人已經在實踐同性育兒

了...等說法，那如果同性想要的婚姻就是異性戀那一套婚姻模式的話，異性
戀遭遇的婚家問題，同樣也會發生在同性戀者身上。

　　有人還是不同意，他們認為：同性別者因為生理性別一樣，在家務分工

上會傾向「根據自己的能力分配」、「誰有時間做就誰做」按照實際的時

間跟能力分配，因此，不會有異性婚配遇到的「性別不平等」的家務分工問

題。

　　所以，到底婚家中的分工問題是不是只是「生理性別差異」的問題？我

們先來分析異性婚配的分工為什麼不平等，有學者針對城市夫妻家務勞動

的分配指出，男女的勞動分配跟經濟依賴度有關，賺錢越多、上班時間越長

者，做家事時間越短，跟教育水平和兩者的性別觀念是否現代化都有關係，

這顯示的是家務分配的多項因素，以及當中的「階級」意涵，也就是說，透

過經濟能力以及兩者從事生產勞動的時間多寡、教育水平（原生家庭的經濟

狀況和教育程度會影響子女的受教程度）等物質條件，決定了婚家的政治，

以至於決定了哪方掌握家務分工的話語權。

　　這麼一來，同生理性別者又如何不會面臨經濟不對等，與階級差異的問

題？例如，什麼樣的同性伴侶可以達到「平等互惠」？是不是需要雙方經

濟能力相當、擁有一樣多的協商資本？雙方的性別觀念相對現代化？是不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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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種每天起床一杯咖啡，家中傢俱都是ikea的白領高知識同志，才有條件達
成？然而，過去台灣有許多針對女同志圈中的「T／婆」角色的討論，當時
對這種角色的分析是，相對於北部都會女同志發展出的「不分」角色，中南

部處於勞動階層的拉子，由於缺乏知識的資源，難以習得異性戀性別互動腳

本以外的互動方式，因此較有可能發展出明顯的「T／婆」角色，而這樣的
性別腳本所帶有的進步意義則是，它模糊了只有異性戀腳本為真，同性戀腳

本為假的界線，既然同性戀也可以做到與異性戀「無二致」的效果，顯示性

別本來就是一個建構出來的概念。

　　既然如此，任何僅固著於生理性別的推論都將成為忽略社會複雜互動基

礎，以及物質組成的表面推論，而以同樣生理性別來論證同性家務分工的進

步性，亦可能只是一種統計上的「虛假」（學術份子只找到了自己生活圈附

近的同志伴侶？同樣條件置換成異性伴侶也得證？）此外，如果同意異性戀

與同性戀的性別腳本都可以是「做（do）出來的」，現階段的我們又為何要
為了「撐」同婚，而執著於「同生理性別＝進步」的假想，而不將眼光直接

轉移到婚配的經濟能力與階級背景落差、直接審視婚姻的問題（而我這個發

言的主旨，很明顯就在審視這些問題，而非僅是提醒）？

　　難道，我們現在為了同婚通過，先忽略種種異性婚姻已經發生過的問

題，然後在同婚通過以後，再來討論一個薪水與知識背景皆低於其T配偶的
婆，「被自願」辭職，來承擔較多長照、育兒與家務勞動的問題嗎？對於婚

姻中發生的家務分工問題，我們要提出經過複雜思考後的階級批判，而不是

努力生成同婚的進步性，說白了，只改「生理性別」的婚姻議程不是「平

權」更沒有「解放」，只不過是「調整」。

爭取更好的生活 與性的實踐自由

　　很多人覺得毀家廢婚的論述是「反對同婚」，我覺得那是一種片面解

讀，我今天的發言其實就是指出兩個婚姻常見的問題。首先，我藉著跨國婚

姻的「假結婚」來論證婚姻的治理功能，也就是說，婚姻被政府用來分辨什

麼樣的「外來人口」才是合法婚配：透過性的使用方式來區分「好／壞外

配」，讓婚姻可以成為治理人類性行為的工具，而透過這種治理，則會直接

威脅了很多性小眾的生存空間，例如同志性工作者未來可能會面臨通姦罪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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跨國同性配偶可能會面臨終身的性管制...；第二部分，我提到婚姻分工不均
與家庭勞務內包的問題，不會因為同生理性別就消解，我試圖說明這是「性

別與階級」混雜的問題。那麼，結婚既然已經有它作為制度的治理與剝削事

實，我們如何以「人權」來將其美化？反而，我認為應與這些已經因為異性

戀婚姻制度而受害者站在一起，爭取婚姻的制度改革，絕對不是只爭取男女

改為雙方而已。

　　最後，婚姻這個制度歷史悠久，並且在不同的文明體系裡面都有不同的

角色，我們目前認可並追求的「單偶婚姻」，它不過是多種婚姻樣態的一

種，如果一夫一妻是人權，而同性婚姻也是人權，為什麼「一夫多妻」、

「近親結婚」或者「多人婚姻」就不是人權？面對宗教團體的質疑，我們並

不需要自我設限，把婚姻限縮到符合他們的價值觀，並讓同性被他們收攏就

好，因為宗教團體強調的「一夫一妻」，這種強迫的單偶異性戀婚姻模式，

若擺在歷史與國際的軸線上看，其實只符合特定的西方文明與基督教利益。

例如，英國就是最早將同性猥褻行為入罪化的文明體，卻也在當時的所有帶

有不同文明價值觀的殖民屬地中一併適用；而在當代非洲國家中，向在地的

非洲宗教組織推動反同志觀念的人，則是美國的福音教派。

　　那麼，我們作為台灣的性小眾，在什麼層次上要支持這樣的西方文明

觀？而不是直接質疑你們（宗教團體）要的「單偶」婚姻，不符合我們（性

小眾）的利益，我們就是認為你們的婚姻制度有問題，所以我們要的就是

「婚姻改革」：要一個真正對所有階級的人、所有性小眾而言，都是進步的

婚姻議程，當然，這個婚姻議程，需要修改的絕對不祇是婚姻制度。

　　在此，我也想對我說的「婚姻議程」提出一些思考方向，在還沒有條件

改變生產模式的當代台灣社會，勞動者的勞動條件就代表了「我們一切生活

的可能」。因此，我們要爭取更好的工資，讓每個人不分性別都可以經濟獨

立；我們要要求雇主更大程度地負擔對勞動者的「照顧」責任，通過稅制分

配來維持長照跟幼照的平價（因為老人是企業過去的勞動力，而幼兒是企業

未來的勞動力）；我們要透過各種方案，讓所有人都有條件不需要中斷勞動

來換取照顧，解決照顧貧窮化的問題；這樣一來，我們才有可能把性與經濟

之間的控制關係鬆綁，創造離開任何一段不盡如人意關係的可能性；有了生

活的可能，我們的性才會相對自由，誰都不用為了自己數十年的無酬勞動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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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法律鬥爭，更不需要為了維繫一個假的「單偶」婚姻，把自己的性實踐變

成見不得人的「偷吃」；然後，才真的可以談何謂「孩子的最大利益」，而

不是談來談去都只是經濟分配⋯⋯。

　　目前同婚的議程只要求修改生理性別的限制，距離上述提到的諸多問題

還有一大段距離，於是，我們除了想辦法逐步解決勞動的困境，追求每個人

都有更好的生活，也要朝向更自由的婚姻邁進，與劉承武、保守宗教團體那

些護家代理人鬥爭，怎麼樣的抗爭，才可以爭取到具有改革進步性的婚姻議

程，需要我們繼續集思廣益，爭取更好的生活條件與性的實踐自由。


